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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8 日 會 議  
資 料 文 件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融 合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專 上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本 文 件 簡 介 政 府 及 公 帑 資 助 專 上 教 育 界 別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1 所 推 行 的 措 施 及 提 供 的 支 援 。  
 
 

政 府 為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推 行 的 政 策  
 

2 .  政 府 致 力 為 年 輕 人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靈 活

多 元 、 多 階 進 出 的 的 升 學 途 徑 ， 包 括 涵 蓋 各 學 科 的 副 學 位 和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毅 進 文 憑 課 程 、 職 業 教 育 課 程 及 其 他 課 程 等 。  
 

3 .  為 加 強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專 上 學 生，政 府 近 年 推 出 以

下 多 項 措 施 ：  
 

( a )  支 持 職 業 訓 練 局 (職 訓 局 )於 2012/13 學 年 新 設 一 所 青 年 學

院，為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專 項 支

援 ， 讓 他 們 獲 得 適 切 的 專 業 教 育 及 培 訓 機 會 ；  
 

(b )  由 2013-14 財 政 年 度 起 ， 每 年 向 職 訓 局 額 外 提 供 1 ,200 萬

元 經 常 撥 款，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購 置 器 材 及 學 習 用

具 、 提 供 心 理 與 學 生 輔 導 ， 以 及 加 強 教 與 學 的 支 援 ； 以 及  
 

( c )  於 2013-14 財 政 年 度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獎 學 基 金 (政

府 獎 學 基 金 )及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分 別 注 資 2 ,000 萬 元，合

共 4 ,000 萬 元 。 注 入 該 兩 項 信 託 基 金 的 款 項 可 賺 取 投 資 回

報 ， 以 支 援 新 獎 學 金 ， 嘉 許 值 得 表 揚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專

上 學 生 ， 鼓 勵 他 們 在 學 業 及 其 他 方 面 追 求 卓 越 。 每 年 約 有

                                                       
1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包 括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 智 障 、 自 閉 症 、 注 意 力 不 足 / 過 度 活 躍 症 、

肢 體 傷 殘 、 視 覺 障 礙 、 聽 力 障 礙 、 言 語 障 礙 及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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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 在 本 港 修 讀 經 本 地 評 審 全 日 制 專 上 課 程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獲 頒 上 述 獎 學 金。上 述 獎 學 金 與 現 時 供 所 有 學

生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申 請 的 其 他 獎 學 金 及 資 助

相 輔 相 成。目 前，所 有 修 讀 合 資 格 專 上 課 程 的 優 秀 學 生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 均 可 由 所 屬 院 校 提 名 競 逐 在

政 府 獎 學 基 金 下 所 設 的 各 類 獎 學 金 及 獎 項 以 及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下 所 設 的 自 資 專 上 獎 學 金 計 劃 。 此 外 ， 所 有 在 港

修 讀 經 本 地 評 審 全 日 制 專 上 課 程 的 合 資 格 學 生 (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 均 可 循 相 關 資 助 計 劃 申 請 須 經 入 息

審 查 的 助 學 金 ， 以 繳 付 學 費 及 學 習 開 支 ， 亦 可 申 請 貸 款 ，

以 應 付 生 活 開 支 。 領 取 社 會 福 利 署 傷 殘 津 貼 的 清 貧 學 生 ，

倘 其 生 活 費 用 貸 款 申 請 獲 批，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亦 會 提 供 額

外 貸 款 ， 金 額 視 乎 申 請 人 的 需 要 而 定 。  
 
此 外，亦 有 一 些 專 門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獎 學 金

的 私 人 獎 學 金 計 劃 ， 資 助 他 們 在 本 港 或 海 外 修 讀 學 士 學 位 或 研 究

院 課 程 。 部 分 獎 學 金 計 劃 載 於 附 件 一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人 數  
 
4 .  在 2011/12、 2012/13 及 2013/14 學 年 ， 各 公 帑 資 助 院 校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 修 課 程 度 及 整 體 學 科 類

別 劃 分 的 人 數 見 附 件 二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5 .  整 體 而 言，許 多 專 上 教 育 院 校 都 會 根 據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需 要 ， 為 他 們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並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委 派 學 業

顧 問 ； 提 供 導 修 服 務 ； 作 出 特 別 考 試 和 評 核 安 排 ； 作 出 靈 活 的 課

程 報 讀 安 排 ； 提 供 特 別 措 施 支 援 學 習 (例 如 額 外 導 修 課 和 預 先 派 發

講 義 )； 在 校 園 內 提 供 合 適 的 住 宿 、 學 習 及 康 樂 設 施 ； 添 置 和 提 供

合 適 的 器 材 (例 如 自 動 翻 頁 器 )；提 供 獎 學 金 和 貸 款；提 供 就 業 諮 詢

及 支 援 服 務 等 。  
 
6 .  為 了 解 現 時 專 上 院 校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 教 育 局 於 2013 年 7 月 舉 行 了 一 場 分 享 會 ， 參 與 者 包 括 資 助

及 自 資 專 上 院 校 代 表 。 此 外 ， 教 育 局 亦 邀 請 每 所 院 校 填 寫 問 卷 ，

以 了 解 各 院 校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現 況 、 現 行 和 計 劃 提 供 的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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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措 施 ， 以 及 搜 集 各 院 校 對 加 強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建

議 。 分 享 會 的 內 容 ， 以 及 公 帑 資 助 院 校 現 時 和 計 劃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 摘 載 於 附 件 三 及 附 件 四 。  
 
7 .  根 據 分 享 會 和 問 卷 調 查 的 結 果，現 時 專 上 院 校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 具 以 下 特 點 ：  
 

( a )  不 同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的 學 生 人 數，以 及 就 讀 各 院 校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 均 有 大 的 差 異 ；  
 
(b )  各 院 校 可 能 基 於 財 政 資 源、專 業 知 識 和 管 理 支 援 水 平 等 因

素 ， 在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方 面 處 於 不 同 發 展 階 段 。

因 此 ， 各 院 校 所 需 協 助 的 程 度 和 形 式 亦 各 有 不 同 ；  
 
( c )  院 校 面 對 的 挑 戰 不 只 限 於 支 援 現 有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還 包 括 如 何 設 法 識 別 “ 隱 藏 的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即 沒 有 表 明 甚 或 不 知 道 本 身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許

多 院 校 均 表 示 ， 他 們 既 缺 乏 相 關 專 業 知 識 ， 亦 沒 有 渠 道 取

得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的 協 助 ； 以 及  
 
(d )  即 使 同 屬 一 個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的 學 生，各 院 校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亦 不 盡 相 同 。 簡 而 言 之 ， 現 時 並 沒 有 單 一 方 案 可

完 全 照 顧 本 地 院 校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錄 取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8 .  本 港 專 上 院 校 會 因 應 申 請 人 在 各 方 面 的 表 現，致 力 為 所 有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提 供 平 等 的 入 學 機

會 。 一 般 來 說 ， 院 校 評 估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和 其 他 申 請 人

所 用 的 標 準 一 致 ，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學 業 成 績 、 非 學 業 成 就 、 校 長 推

薦 書 、 入 學 面 試 /測 試 時 的 表 現 等 ， 而 不 論 學 生 是 否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其 申 請 均 按 相 同 入 學 要 求 辦 理 。 部 分 院 校 會 與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會 面 及 安 排 他 們 參 觀 校 園 ， 以 詳 細 講 解 課 程 內 容 ， 以

及 可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校 園 設 施 。  
 
9 .  為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入 讀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 院 校 自 1997 年 起 在 大 學 聯 合 招 生 辦 法 下 增 設 一 項 專 為

該 些 學 生 而 設 的 輔 助 計 劃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無 須 與 其 他 申

請 人 競 爭 入 學 ， 但 仍 須 達 到 有 關 課 程 的 基 本 入 學 要 求 ， 以 確 保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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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有 能 力 完 成 課 程 。 除 學 業 成 績 外 ， 院 校 亦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其 他 方

面 的 表 現 2。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考 試 安 排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10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考 評 局 )一 直 致 力 提 供 可 靠 及 公 平 的 考

試 及 評 核 服 務。為 維 護 公 開 考 試 (即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公 正 及 公

平 ，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在 內 的 所 有 考 生 會 按 同 一 標 準 接 受

評 核 。 然 而 ， 考 評 局 可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考 生 作 適 切 的 改 動 或

調 適 ， 讓 他 們 充 分 展 現 學 習 成 果 ， 並 在 適 當 的 環 境 下 應 考 ， 從 而

得 到 公 平 評 核 ， 同 時 亦 會 確 保 該 些 安 排 不 會 對 其 他 考 生 造 成 不 公

平 。  
 

11 .  考 評 局 會 按 個 別 考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情 況 和 程 度，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作 適 當 的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例 如 延 長 考 試 時 間 、 提 供

輔 助 儀 器 、 在 試 題 及 作 答 形 式 方 面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 在 試 場 內 給 予

特 別 協 助 、 豁 免 部 分 考 試 )。 此 外 ， 為 確 保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考 生 的

答 卷 得 到 公 正 評 閱 ， 每 科 均 會 安 排 一 組 資 深 閱 卷 員 專 責 評 閱 他 們

的 答 卷 。 該 些 閱 卷 員 會 因 應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考 生 的 情 況 ， 在 閱 卷

時 加 倍 留 意 ， 以 確 保 他 們 的 答 卷 得 到 公 正 評 閱 。  
 

12 .  考 生 的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申 請 會 交 由 特 殊 需 要 考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學 障 考 生 事 務 專 責 小 組 (專 責 小 組 )考 慮，成 員 包 括 教 育 局、衞

生 署 、中 學 及 專 上 院 校 代 表。 自 2008/09 學 年 起 ，專 責 小 組 亦 加 入

來 自 家 校 合 作 事 宜 委 員 會 及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 會 的 家 長 代 表 。

此 外 ， 教 育 局 與 考 評 局 一 向 保 持 緊 密 合 作 ， 以 加 強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行 政 安 排 ， 包 括 為 家 長 和 學 校 安 排 講 座 及 就 公 開 考 試 中 的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作 檢 討 。  
 

                                                       
2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如 欲 透 過 大 學 聯 合 招 生 辦 法 報 讀 參 與 聯 招 的 院 校 ， 可

向 院 校 提 供 資 料 說 明 其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情 況 ， 以 供 考 慮 。 此 類 安 排 旨 在 讓 申 請

人 盡 早 了 解 在 入 學 後 院 校 可 為 其 提 供 的 特 別 支 援 及 設 施 。 另 一 方 面 ， 此 類 安 排

亦 可 讓 院 校 識 別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 以 便 及 早 提 供 協 助 和 意 見 ， 以 及 妥

善 考 慮 其 申 請 。 向 院 校 提 供 了 資 料 詳 述 其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 可 在 正 式 遴

選 前 得 知 院 校 所 給 予 的 回 應 。 申 請 人 或 會 在 院 校 作 出 特 別 考 慮 後 獲 得 錄 取 資 格 。

儘 管 如 此 ， 申 請 人 在 該 階 段 無 須 確 定 是 否 接 納 錄 取 資 格 ( 如 適 用 ) ， 因 為 在 正 式

遴 選 期 間 其 他 院 校 仍 會 考 慮 其 申 請 ， 以 決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能 獲 取 “ 較 好 的 ” 課 程 錄

取 資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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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鑑 於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家 長 要 求 增 加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形 式 ， 例 如 安 排 代 筆 和 口 頭 作 答 ， 考 評 局 專 責 小 組 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 研 究 讓 有 嚴 重 讀 寫 障 礙 的 考 生 應 用 語 音 轉 換 文 字 軟 件 或 使

用 代 筆 的 可 行 性 。 教 育 局 除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的 研 究 及 討 論 外 ， 亦 會

協 助 學 校 為 該 群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作 出 所 需 的 安 排 。  
 

公 帑 資 助 院 校 的 考 試 安 排  
 

14 .  公 帑 資 助 院 校 會 應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要 求，按 個 別 學

生 的 需 要 作 出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 例 如 ：  
 

( a )  延 長 考 試 時 間 ；  
 
(b )  另 設 考 場 或 考 生 座 位 安 排 ；  
 
( c )  提 供 大 字 體 /附 放 大 器 /點 字 的 試 卷 ；  
 
(d )  提 供 電 腦 應 試 ； 以 及  
 
( e )  豁 免 指 定 的 考 試 環 節，例 如 讓 言 語 障 礙 或 聽 力 障 礙 的 考 生

豁 免 口 試 及 聆 聽 測 試 。  
 
 

未 來 路 向  
 

15 .  鑑 於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專 上 學 生 需 要 各 有 不 同，教 育 局 現

正 計 劃 在 2014 年 上 半 年 推 展 各 項 措 施 ， 以 期 與 所 有 院 校 合 作 ， 從

整 個 專 上 教 育 界 別 的 角 度 加 強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 a )  鼓 勵 政 府 、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院 校 互 相 分 享 資 訊 ， 從 而 討 論 、

分 享 並 交 換 有 關 支 援 各 類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指 引、守

則 及 經 驗 ；  
 
(b )  就 院 校 共 同 關 注 的 課 題 ( 例 如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而 設

的 考 試 安 排 ) 舉 辦 分 享 會 及 工 作 坊 ， 讓 專 家 及 業 內 人 士 就

專 題 分 享 經 驗 及 良 好 做 法；各 類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亦

會 獲 邀 出 席 分 享 會 ， 表 達 看 法 並 講 述 其 需 要 ； 以 及  
 
( c )  研 究 其 他 地 區 的 良 好 做 法，探 討 該 些 地 區 在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方 面 如 何 制 訂 策 略 及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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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為 回 應 各 院 校 所 提 出 的 即 時 需 要，教 育 局 已 把 一 套 由 香 港

兒 童 腦 科 及 體 智 發 展 學 會 、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 會 以 及 十 所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3 編 訂 的 “ 香 港 專 上 院 校 支 援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指

引 ” ， 發 給 本 港 其 他 專 上 院 校 。 我 們 亦 計 劃 舉 辦 工 作 坊 ， 講 解 政

府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高 中 學 生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 讓 專 上 界 別 了 解 當

局 在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中 學 生 方 面 的 現 行 政 策 。  
 

 
 
 
教 育 局  
2014 年 3 月  
 
 
 
 

                                                       
3   包 括 香 港 城 市 大 學、香 港 浸 會 大 學、香 港 樹 仁 大 學、嶺 南 大 學、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及 香 港 大 學 。  



附 件 一  
 
 

私 營 機 構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特 別 支 援 的 例 子  

 

 

尤 德 爵 士 紀 念 基 金 理 事 會  

‧  為 聽 覺 受 損、視 覺 受 損 或 肢 體 傷 殘 學 生 購 買 個 人 輔 助 器 材 和 學

習 器 材  

‧  一 次 性 撥 出 研 究 生 獎 學 金 38,000元 及 獎 學 金 25,000元  

 

尤 德 爵 士 紀 念 基 金 殘 疾 學 生 海 外 研 究 生 獎 學 金 /獎 學 金  

‧  資 助 香 港 一 名 傑 出 身 有 殘 疾 學 生 往 海 外 修 讀 課 程  

‧  獎 項 最 高 金 額 為 研 究 生 獎 學 金 每 年 283,000元，而 獎 學 金 則 為 每

年 262,000元  

 

工 程 及 醫 療 義 務 工 作 協 會  — 展 能 基 金  

‧  支 援 殘 疾 人 士 學 習 獨 立 生 活 ， 為 他 們 提 供 免 息 貸 款 最 高 達

60,000元 以 供 購 置 器 材  

‧  由 個 別 基 金 資 助，例 如 馬 登 基 金 及 香 港 賽 馬 會 和 尖 沙 咀 東 扶 輪

社  

 

維 多 利 亞 崇 德 社 助 學 金  

‧  為 全 日 制 身 有 殘 疾 及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助 學 金 6,500元  

 

李 鈞 洪 教 育 基 金  

‧  協 助 身 有 殘 疾 學 生 與 健 全 學 生 在 本 地 各 級 教 育 機 構 一 同 學 習  

‧  由 香 港 傷 健 協 會 管 理  

 

李 國 賢 及 李 志 雄 聾 人 教 育 基 金  

‧  為 香 港 修 讀 專 上 課 程 的 聽 障 學 生 提 供 獎 學 金  

‧  由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協 進 會 管 理  

 

賽 馬 會 視 障 人 士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  資 助 提 供 服 務 或 培 訓 或 教 育 的 非 政 府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及 大 專 院

校 ， 購 買 先 進 的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和 點 字 顯 示 器  

‧  資 助 在 學 習 或 工 作 上 必 須 使 用 高 效 能 資 訊 科 技 但 有 真 正 經 濟

困 難 的 個 別 人 士 購 置 這 些 器 材  

‧  讀 屏 設 備 的 資 助 金 額 不 多 於 9,800元，點 字 顯 示 器 的 資 助 金 額 不

多 於 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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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菁 紀 念 基 金  

‧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予 身 有 肢 體 殘 疾 的 學 生，以 便 購 買 康 復 設 備 或 學

習 器 材  

‧  每 次 撥 出 1,000元  

 

維 他 奶 及 羅 桂 祥 基 金 助 學 金  

‧  為 全 日 制 大 學 或 大 學 畢 業 生 提 供 助 學 金  

 

黃 鎮 強 紀 念 獎 學 金  

‧  為 下 列 地 理 系 大 學 生 而 設 ：  

(1) 身 體 有 障 礙 而 成 績 優 異 者 ；  

(2) 如 未 有 第 (1)類 申 請 人，則 為 成 績 優 異 或 為 社 會 提 供 優 異 課 外

服 務 的 其 他 學 生  

‧  每 位 受 惠 者 5,000元  

 

郭 中 鄭 齡 獎 學 金  

‧  身 有 殘 疾、成 績 優 異 及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全 日 制 大 學 生 或 大 學 畢 業

生  

‧  每 位 受 惠 者 4,000元  

 

滙 豐 傷 健 同 學 獎 學 金  

‧  此 項 獎 學 金 為 修 讀 商 學 、 傳 理 、 教 育 、 科 學 （ 應 用 及 基 本 ） 、

社 會 科 學 及 文 學 （ 語 言 學 及 語 文 、 翻 譯 、 歷 史 、 地 理 、 藝 術 及

應 用 藝 術 ） 的 身 有 殘 疾 學 生 而 設 ， 成 績 平 均 積 點 高 於 3.30 

‧  有 弱 勢 社 群 背 景 的 學 生 會 獲 優 先 考 慮  

‧  每 位 受 惠 者 1,000 元  

 
 
 



按 修 課 程 度 及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劃 分  

修 讀 公 帑 資 助 經 本 地 評 審 全 日 制 專 上 課 程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 註 1 )

 ( 2011 / 12 至 2013 /14 學 年 )  
 

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修課程度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註 7)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a) 香港城市大學 

特殊學習困難 1 2 - 3 1 1 - 2 - 3 - 3 

自閉症 1 - - 1 - - - - - - - -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1 - 1 - 1 - 1 - 1 - 1 

肢體傷殘 1 7 - 8 1 9 - 10 - 7 - 7 

視覺障礙 1 9 - 10 1 10 - 11 1 7 - 8 

聽覺障礙 - 5 - 5 - 2 - 2 - 4 - 4 

言語障礙 - - - - - - - - - - - - 

精神病
(註 2)

 - - - - - 1 - 1 - 4 - 4 

其他
(註 3) (註 4)

 - 3 - 3 - 2 - 2 - 4 - 4 

合共  4 27 - 31 3 26 - 29 1 30 - 31 

(b)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特殊學習困難 - - - - - 4 - 4 - 4 - 4 

自閉症 - - - - - - - - - - - -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3 - 3 - 3 - 3 - 4 - 4 

肢體傷殘 - 1 - 1 - 1 - 1 - 1 - 1 

視覺障礙 - 3 - 3 - 5 - 5 - 4 1 5 

聽覺障礙 - 5 - 5 - 13 1 14 - 12 1 13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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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修課程度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註 7)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言語障礙 - - - - - - - - - - - - 

精神病
(註 2)

 - - - - - - - - - - - - 

其他
(註 3) (註 4)

 - 8 - 8 - 10 - 10 - 11 - 11 

合共 - 20 - 20 - 36 1 37 - 36 2 38 

(c) 嶺南大學 

特殊學習困難 - - - - - - - - - 1 - 1 

自閉症 - - - - - - - - - - - -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 - - - - - - - - - - 

肢體傷殘 - 1 - 1 - 1 - 1 - 2 - 2 

視覺障礙 - - - - - 1 - 1 - 2 - 2 

聽覺障礙 - 1 - 1 - 4 - 4 - 5 - 5 

言語障礙 - - - - - - - - - - - - 

精神病
(註 2)

 - - - - - - - - - - - - 

其他
(註 3) (註 4)

 - - - - - 1 - 1 - 1 - 1 

合共 - 2 - 2 - 7 - 7 - 11 - 11 

(d) 香港中文大學 

特殊學習困難 - 2 - 2 - 4 - 4 - 5 - 5 

自閉症 - 1 - 1 - 3 - 3 - 1 - 1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 - - - 2 - 2 - 4 - 4 

肢體傷殘 - 10 2 12 - 10 2 12 - 10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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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修課程度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註 7)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視覺障礙 - 3 - 3 - 2 - 2 - 1 - 1 

聽覺障礙 - 5 1 6 - 7 1 8 - 6 - 6 

言語障礙 - - - - - 1 - 1 - 1 - 1 

精神病
(註 2)

 - - - - - 2 - 2 - 3 - 3 

其他
(註 3) (註 4)

 - 3 - 3 - 4 - 4 - 4 - 4 

合共  - 24 3 27 - 35 3 38 - 35 2 37 

(e) 香港教育學院 

特殊學習困難 - - - - - - - - - - - - 

自閉症 - - - - - - - - - - - -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 - - - - - - - - - - 

肢體傷殘 - 1 - 1 - 1 - 1 - 1 - 1 

視覺障礙 - - - - - 1 - 1 - 2 - 2 

聽覺障礙 - - - - - 1 - 1 - 2 - 2 

言語障礙 - - - - - - - - - - - - 

精神病
(註 2)

 - - - - - - - - - - - - 

其他
(註 3) (註 4)

 - - - - - 2 - 2 - 3 - 3 

合共 - 1 - 1 - 5 - 5 -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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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修課程度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註 7)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f) 香港理工大學 

特殊學習困難 - 2 - 2 - - - - - - - - 

自閉症 1 1 - 2 2 1 - 3 1 2 - 3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1 - - 1 - - - - - - - - 

肢體傷殘 2 5 1 8 1 5 1 7 1 3 - 4 

視覺障礙 - 1 - 1 - 2 - 2 - 3 - 3 

聽覺障礙 1 4 - 5 1 8 - 9 1 8 - 9 

言語障礙 1 1 - 2 - 1 - 1 - 1 - 1 

精神病
(註 2)

 1 - - 1 - - - - - 1 - 1 

其他
(註 3) (註 4)

 2 1 - 3 5 12 - 17 7 16 - 23 

合共 9 15 1 25 9 29 1 39 10 34 - 44 

(g) 香港科技大學 

特殊學習困難 - 2 - 2 - 4 - 4 - 4 - 4 

自閉症 - 1 - 1 - 2 - 2 - 2 1 3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2 - 2 - 3 - 3 - 2 - 2 

肢體傷殘 - 2 1 3 - 1 2 3 - 3 2 5 

視覺障礙 - 4 6 10 - 5 6 11 - 2 4 6 

聽覺障礙 - 7 1 8 - 4 2 6 - 3 2 5 

言語障礙 - - - - - 2 - 2 - 2 - 2 

精神病
(註 2)

 - 5 1 6 - 6 - 6 - 10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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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修課程度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註 7)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其他
(註 3) (註 4)

 - 9 3 12 - 12 3 15 - 6 1 7 

合共  - 32 12 44 - 39 13 52 - 34 11 45 

(h) 香港大學 

特殊學習困難 - - 2 2 - - 2 2 - 1 1 2 

自閉症 - 3 - 3 - 3 - 3 - 3 1 4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 - - - - 1 - 1 - 1 - 1 

肢體傷殘 - 5 1 6 - 4 - 4 - 6 - 6 

視覺障礙 - 15 3 18 - 16 2 18 - 10 2 12 

聽覺障礙 - 11 - 11 - 16 4 20 - 21 2 23 

言語障礙 - - - - - - - - - - - - 

精神病
(註 2)

 - 1 1 2 - 1 2 3 - - 2 2 

其他
(註 3) (註 4)

 - 25 2 27 - 26 2 28 - 17 6 23 

合共 - 60 9 69 - 67 12 79 - 59 14 73 

(i) 職業訓練局 

特殊學習困難 22 - - 22 29 - - 29 31 - - 31 

智障 - - - - - - - - - - - - 

自閉症 12 - - 12 15 - - 15 15 - - 15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4 - - 4 3 - - 3 2 - - 2 

肢體傷殘 11 - - 11 10 - - 10 15 - - 15 

視覺障礙 4 - - 4 3 - - 3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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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修課程度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註 7)

研 究

院  
合共 

副  

學 位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院  
合共 

聽覺障礙 40 - - 40 35 - - 35 28 - - 28 

言語障礙 1 - - 1 5 - - 5 5 - - 5 

精神病
(註 2)

 15 - - 15 13 - - 13 10 - - 10 

其他
(註 3)

 8 - - 8 6 - - 6 8 - - 8 

合共  117 - - 117 119 - - 119 115 - - 115 

 
 
註 ：  

1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是 以 個 別 院 校 學 生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為 依 據 。  

2 .  院 校 有 就 “ 精 神 病 ” 與 其 他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分 開 記 錄 學 生 人 數 。  

3 .  包 括 有 多 種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所 列 數 據 未 必 反 映 不 同 院 校 在 分 類 方 面 的 差 異 。  

4 .  教 資 會 沒 有 專 門 為 “ 智 障 ” 一 類 分 開 搜 集 資 料 ， 該 類 學 生 ( 如 有 的 話 ) 會 列 入 “ 其 他 ” 一 類 計 算 。  

5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在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學 年 未 有 錄 取 任 何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6 .  “-” 表示為“沒有”。  

7 .  為 配 合 實 施 新 學 制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在 2 0 1 2 / 1 3 學 年 取 錄 了 兩 批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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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及 整 體 學 科 類 別 劃 分  

修 讀 公 帑 資 助 經 本 地 評 審 全 日 制 專 上 課 程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 註 1 )

 ( 2011 / 12 學 年 ) 

 

2011/12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a) 香港城市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 - - - - - - 

理學科 1 - - - 1 2 - - 1 4 

工程科及科技科 1 1 1 - 1 2 - - - 6 

商科及管理科 - - - 3 1 1 - - 1 6 

社會科學科 - - - 2 5 - - - 1 8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2 - - 3 2 - - - - 7 

合共 3 1 1 8 10 5 - - 3 31 

(b) 香港浸會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 - - - - 1 1 

理學科 - - - - 1 - - - - 1 

商科及管理科 - - 1 - - 1 - - 2 4 

社會科學科 - - 1 1 2 1 - - 1 6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1 - - 3 - - 3 7 

教育科 - - - - - - - - 1 1 

合共 - - 3 1 3 5 - - 8 20 

(c) 嶺南大學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1 - - - 1 

社會科學科 - - - - - - - - - -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1 - - - - - 1 

合共 - - - 1 - 1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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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d) 香港中文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2 - 2 - - 1 5 

理學科 1 1 - 5 0 2 - - 2 12 

工程科及科技科 - - - 1 2 - - - - 3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 - - - - 

社會科學科 1 - - 2 - 2 - - - 5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2 1 - - - - 3 

教育科 - - - - - - - - - - 

合共 2 1 - 12 3 6 - - 3 27 

(e) 香港教育學院           

理學科 - - - 0 - - - - - 0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 - - - - 

社會科學科 - - - 0 - - - - - 0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1 - - - - - 1 

教育科 - - - 0 - - - - - 0 

合共 - - - 1 - - - - - 1 

(f) 香港理工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2 - - - - - - - - 2 

理學科 - - 0 2 - 1 - - 1 4 

工程科及科技科 - 1 1 1 - 2 1 1 2 8 

商科及管理科 - - - 3 - 1 1 0 0 5 

社會科學科 - - - 2 1 - - - - 3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1 - - - 1 0 - - 2 

合共 2 2 1 8 1 5 2 1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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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g)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科 1 1 2 2 3 2 - 4 3 18 

工程科及科技科 - 1 1 - 6 3 - 1 5 16 

商科及管理科 1 - - - 1 3 - 0 4 8 

社會科學科 - - - - - 1 - - 1 1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1 - - - - - 1 

教育科 - - - - - 0 - - 0 1 

合共 2 1 2 3 10 8 - 6 12 44 

(h) 香港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1 5 1 - 2 2 11 

理學科 - 2 - 2 1 2 - - 6 12 

工程科及科技科 1 0 - 0 2 2 - - 6 12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1 - - 2 2 

社會科學科 1 0 - 1 3 1 - - 7 13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1 - 1 5 4 - - 4 15 

教育科 - - - 1 2 1 - - 1 5 

合共 2 3 - 6 18 11 - 2 2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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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智障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 (註 4) 合共 

(i) 職業訓練局            

理學科 6 - - - 4 1 3 - 3 3 20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 1 - - - 1 

設計科 6 - 3 2 4 - 12 - 7 3 37 

工程科及科技科 7 - 7 1 1 1 16 - 1 1 35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1 - - 1 1 1 5 - - - 9 

教育科 - - - - - - 1 - - 1 2 

社會科學科 - - - - - - - - 1 - 1 

電腦及資訊科技科 2 - 2 - 1 1 2 1 3 - 12 

合共 22 - 12 4 11 4 40 1 15 8 117 

 
 
註 ：  

1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是 以 個 別 院 校 學 生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為 依 據 。  
2 .  院 校 有 就 “ 精 神 病 ” 與 其 他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分 開 記 錄 學 生 人 數 。  
3 .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沒 有 專 門 為 “ 智 障 ” 一 類 分 開 搜 集 資 料 ， 該 類 學 生 ( 如 有 的 話 ) 會 列 入 “ 其 他 ” 一 類 計 算 。  
4 .  包 括 有 多 種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所 列 數 據 未 必 反 映 不 同 院 校 在 分 類 方 面 的 差 異 。  
5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在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學 年 未 有 錄 取 任 何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6 .  就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而 言 ， 部 份 課 程 可 納 入 多 於 一 個 學 科 類 別 ， 修 讀 的 學 生 人 數 會 按 比 例 計 入 不 同 的 學 科 類 別 。 因 此 ， 部 分 學 科 類 別 的

學 生 人 數 為 小 數 。 上 表 的 數 字 經 四 捨 五 入 ， 化 為 整 數 ； 故 此 ， 個 別 數 字 加 起 來 或 會 與 總 數 略 有 出 入 。 零 代 表 少 於 0 . 5 的 數 值 。  
7 .   “ - ”  表 示 為 “ 沒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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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及 整 體 學 科 類 別 劃 分  

修 讀 公 帑 資 助 經 本 地 評 審 全 日 制 專 上 課 程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 註 1 )

 ( 2012 / 13 學 年 ) 

 

2012/13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a) 香港城市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0 - 0 - - - 0 

理學科 1 - - 0 1 1 - - - 3 

工程科及科技科 1 - 1 1 2 1 - - - 6 

商科及管理科 - - - 3 1 0 - 1 1 6 

社會科學科 - - - 3 5 - - - 1 9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1 - - 3 2 - - - - 5 

合共 2 - 1 10 11 2 - 1 2 29 

(b) 香港浸會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 - 1 - - - 1 

理學科 2 - - - 1 2 - - - 5 

商科及管理科 - - - 1 - 4 - - 1 6 

社會科學科 2 - 3 0 2 4 - - 3 14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0 - 2 3 - - 5 11 

教育科 - - - - - - - - 1 1 

合共 4 - 3 1 5 14 - - 10 37 

(c) 嶺南大學           

商科及管理科 - - - - 1 3 - - 1 5 

社會科學科 - - - - - 1 - - - 1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1 - - - - - 1 

合共 - - - 1 1 4 -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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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d) 香港中文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1 0 3 - - 1 5 

理學科 - 3 1 5 - 2 - - 3 14 

工程科及科技科 0 - - - 1 - - - - 1 

商科及管理科 1 - - - - - - - - 1 

社會科學科 3 - - 4 1 2 - 1 - 11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1 2 - 1 1 1 - 6 

教育科 - - - - - - - - - - 

合共 4 3 2 12 2 8 1 2 4 38 

(e) 香港教育學院           

理學科 - - - 0 0 0 - - 0 0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 - - - - 

社會科學科 - - - 0 0 0 - - 0 0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0 1 1 - - 1 3 

教育科 - - - 0 0 0 - - 1 2 

合共 - - - 1 1 1 - - 2 5 

(f) 香港理工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 - 1 - - 1 2 

理學科 - - - 3 1 1 - - 4 9 

工程科及科技科 - 2 - 1 - 1 - - 7 11 

商科及管理科 - - - 1 0 3 - - 3 8 

社會科學科 - - - 2 1 - 1 - 1 5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1 - - - 2 - - 1 4 

合共 - 3 - 7 2 9 1 - 1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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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g)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科 2 1 2 2 3 2 2 5 5 22 

工程科及科技科 0 0 1 1 4 2 - 0 6 13 

商科及管理科 1 0 1 - 4 1 0 0 4 11 

社會科學科 0 0 - - - 0 - 0 1 1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1 1 - 1 - 0 - 1 0 3 

教育科 - - - - - 0 - - 0 1 

合共 4 2 3 3 11 6 2 6 15 52 

(h) 香港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1 1 6 3 - 3 2 16 

理學科 - 2 - 0 1 2 - - 6 10 

工程科及科技科 1 1 - - 2 6 - - 7 18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1 - - 3 4 

社會科學科 1 - - 1 2 3 - - 4 12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2 6 1 - - 4 13 

教育科 - - - - 1 4 - - 2 7 

合共 2 3 1 4 18 20 - 3 2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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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智障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 (註 4) 合共 

(i) 職業訓練局 

理學科 8 - 1 - 4 - 3 - 3 1 20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 1 1 - - 2 

設計科 11 - 2 1 2 - 10 2 6 2 36 

工程科及科技科 7 - 6 1 1 1 12 2 1 2 33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1 - 2 - 2 1 5 - 2 - 13 

教育科 - - - - - - 2 - - 1 3 

社會科學科 - - 1 - - - - - - - 1 

電腦及資訊科技科 2 - 3 1 1 1 2 - 1 - 11 

合共 29 - 15 3 10 3 35 5 13 6 119 
 
 
註 ：  

1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是 以 個 別 院 校 學 生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為 依 據 。  
2 .  院 校 有 就 “ 精 神 病 ” 與 其 他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分 開 記 錄 學 生 人 數 。  
3 .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沒 有 專 門 為 “ 智 障 ” 一 類 分 開 搜 集 資 料 ， 該 類 學 生 ( 如 有 的 話 ) 會 列 入 “ 其 他 ” 一 類 計 算 。  
4 .  包 括 有 多 種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所 列 數 據 未 必 反 映 不 同 院 校 在 分 類 方 面 的 差 異 。  
5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在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學 年 未 有 錄 取 任 何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6 .  就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而 言 ， 部 份 課 程 可 納 入 多 於 一 個 學 科 類 別 ， 修 讀 的 學 生 人 數 會 按 比 例 計 入 不 同 的 學 科 類 別 。 因 此 ， 部 分 學 科 類 別 的

學 生 人 數 為 小 數 。 上 表 的 數 字 經 四 捨 五 入 ， 化 為 整 數 ； 故 此 ， 個 別 數 字 加 起 來 或 會 與 總 數 略 有 出 入 。 零 代 表 少 於 0 . 5 的 數 值 。  
7 .   “ - ”  表 示 為 “ 沒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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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及 整 體 學 科 類 別 劃 分  

修 讀 公 帑 資 助 經 本 地 評 審 全 日 制 專 上 課 程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 註 1 )

 ( 2013 / 14 學 年 )(臨 時 數 字 ) 

 

2013/14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a) 香港城市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0 - - 0 - 0 - - 0 0 

理學科 1 - - 1 0 1 - 0 0 3 

工程科及科技科 2 - 1 2 1 2 - - 1 8 

商科及管理科 0 - - 2 1 1 - 2 1 7 

社會科學科 - - - 2 4 - - 2 2 10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1 2 - - - 0 3 

合共 3 - 1 7 8 4 - 4 4 31 

(b) 香港浸會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 1 1 - - - 2 

理學科 2 - 1 - 1 3 - - - 7 

商科及管理科 - - - 1 - 2 - - 1 4 

社會科學科 2 - 3 - 1 4 - - 2 12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 2 3 - - 6 11 

教育科 - - - - - - - - 2 2 

合共 4 - 4 1 5 13 - - 11 38 

(c) 嶺南大學           

商科及管理科 - - - - 1   3  - - 1   5  

社會科學科 - - - 2  1   1  - - -  4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1  - - - -  1  - - -  2  

合共 1  - - 2  2   5  - -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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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d) 香港中文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1 - 0 0 - 3 - - - 4 

理學科 0 1 1 5 - 2 - - 3 12 

工程科及科技科 2 - 1 1 - - - - - 4 

商科及管理科 - - 1 - - - - - - 1 

社會科學科 2 - - 5 1 - - 1 - 9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1 1 - 1 1 2 1 7 

教育科 - - - - - - - - - - 

合共 5 1 4 12 1 6 1 3 4 37 

(e) 香港教育學院           

理學科 - - - 0 0 0 - - 0 0 

商科及管理科 - - - 0 0 0 - - 0 0 

社會科學科 - - - 0 0 0 - - 0 1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 - 0 1 1 - - 1 4 

教育科 - - - 1 1 0 - - 1 3 

合共 - - - 1 2 2 - - 3 8 

(f) 香港理工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 - - 1 - - - 1 

理學科 - - - 1 1 1 - - 3 5 

工程科及科技科 - 2 - 1 0 2 - - 6 12 

商科及管理科 - - - 1 1 2 - - 6 10 

社會科學科 - - - 1 1 1 1 1 3 8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1 - - 0 3 - - 5 8 

合共 - 3 - 4 3 9 1 1 2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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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註 3, 4)  合共 

(g)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科 1 2 1 3 2 2 2 6 2 20 

工程科及科技科 1 1 - 1 3 2 - 1 2 11 

商科及管理科 1 0 1 0 1 0 0 3 1 7 

社會科學科 0 0 - 0 0 0 - 0 1 1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1 0 - 1 0 0 - 1 1 5 

教育科 - - 0 - - 0 - - - 1 

合共 4 3 2 5 6 5 2 11 7 45 

(h) 香港大學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 - 1 - 2 3 - 2 4 12 

理學科 - 2 - 0 0 4 - - 4 10 

工程科及科技科 - 1 - 2 3 7 - - 3 17 

商科及管理科 1 - - - 1 1 - - 2 4 

社會科學科 1 - - 0 3 4 - - 5 13 

文科和人文科學科 - 1 - 4 3 4 - - 4 15 

教育科 - - - - 1 - - - 2 2 

合共 2 4 1 6 12 23 - 2 2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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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學年 
特殊學習 

困難 
智障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註 2) 其他 (註 4) 合共 

(i) 職業訓練局 

理學科 8 - 1 - 2 - 4 1 - - 16 

商科及管理科 - - - - - - 1 - - - 1 

設計科 5 - 4 - 3 - 11 - 4 2 29 

工程科及科技科 10 - 8 1 3 1 9 2 2 1 37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3 - - - 2 - 1 1 1 3 11 

教育科 1 - - 1 - - - - - - 2 

社會科學科 - - - - - - - - 1 - 1 

電腦及資訊科技科 4 - 2 - 5 - 2 1 2 2 18 

合共 31 - 15 2 15 1 28 5 10 8 115 
 
 
 
註 ：  

1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是 以 個 別 院 校 學 生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為 依 據 。  
2 .  院 校 有 就 “ 精 神 病 ” 與 其 他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分 開 記 錄 學 生 人 數 。  
3 .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沒 有 專 門 為 “ 智 障 ” 一 類 分 開 搜 集 資 料 ， 該 類 學 生 ( 如 有 的 話 ) 會 列 入 “ 其 他 ” 一 類 計 算 。  
4 .  包 括 有 多 種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所 列 數 據 未 必 反 映 不 同 院 校 在 分 類 方 面 的 差 異 。  
5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在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學 年 未 有 錄 取 任 何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6 .  就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而 言 ， 部 份 課 程 可 納 入 多 於 一 個 學 科 類 別 ， 修 讀 的 學 生 人 數 會 按 比 例 計 入 不 同 的 學 科 類 別 。 因 此 ， 部 分 學 科 類 別 的

學 生 人 數 為 小 數 。 上 表 的 數 字 經 四 捨 五 入 ， 化 為 整 數 ； 故 此 ， 個 別 數 字 加 起 來 或 會 與 總 數 略 有 出 入 。 零 代 表 少 於 0 . 5 的 數 值 。  
7 .   “ - ”  表 示 為 “ 沒 有 ” 。  



附 件 三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專 上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與 專 上 院 校 分 享 會  
(2013 年 7 月 11 日 ) 

 
討 論 撮 要  

 
一 般 事 宜  

 
  有 些 院 校 表 示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在 學 業 上 或 會 有 不 同 的 需

要 ， 所 需 的 協 助 和 支 援 因 而 有 所 不 同 。 在 修 業 期 內 ， 他 們 的 需 要 也

可 能 會 改 變 。 因 此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針 對 性 及 個 人 化

支 援 ， 至 為 重 要 。  

 
  與 會 者 建 議 在 制 訂 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支 援 措 施 時 ， 可 參 考

海 外 的 經 驗 和 做 法 。 院 校 亦 可 匯 集 其 專 業 知 識 和 經 驗 ，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評 估 /診 斷  

 
  院 校 報 稱 其 主 要 依 靠 學 生 在 辦 理 入 學 註 冊 時 自 願 申 報 的 資 料 ， 以 識

別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多 所 院 校 均 表 示 須 有 學 生 在 入 學 時 的 最 新 評 估 報 告 ， 以 期 為 他 們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援 。 院 校 尤 其 認 為 採 用 中 學 時 期 編 製 的 評 估 報 告 來 評 估

研 究 生 的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 儘 管 如 此 ， 有 關 報 告 仍 可 在 評 估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情 況 時 ， 作 為 參 考 或 補 充 資 料 。  

 
  部 分 院 校 在 招 聘 合 資 格 的 評 估 專 家 時 遇 到 困 難 ， 原 因 是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的 人 才 不 多 。 此 外 ， 現 時 香 港 並 沒 有 適 用 於 18 歲 或 以 上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的 評 估 工 具 和 服 務 。  

 
  部 分 院 校 表 示 ， 若 有 指 引 說 明 如 何 評 價 各 類 評 估 服 務 的 質 素 ， 對 他

們 會 有 幫 助 。 部 分 本 地 機 構 (例 如 醫 院 管 理 局 )具 備 這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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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意 見 認 為 ， 評 估 費 用 或 會 對 院 校 和 學 生 造 成 財 政 負 擔 。 政 府 提 供

資 助 可 紓 緩 這 方 面 的 負 擔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硬 件 支 援  

 
  部 分 院 校 指 出，就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 言，校 園 /宿 舍 設 計

有 改 善 的 空 間 ， 例 如 應 在 講 堂 附 近 設 置 洗 手 間 。  

 
  數 名 代 表 認 為 ， 理 想 的 做 法 是 為 每 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專

屬 的 支 援 器 材 。 另 一 個 選 擇 是 購 買 器 材 供 學 生 共 用 。  

 
  有 意 見 指 出 ， 部 分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提 供 資 助 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購 買 器 材 。 然 而 ， 申 請 及 批 核 過 程 通 常 很 長 (有 時 超 過 一 個 學 期 )，

對 學 生 學 習 過 程 造 成 障 礙 。 此 外 ， 不 同 院 校 的 學 生 須 互 相 競 爭 ， 才

可 獲 得 資 助 。  

 
  部 分 代 表 認 為，政 府 可 透 過 資 助 院 校 /學 生 購 買 器 材 或 翻 新 校 舍，加

強 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支 援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軟 件 支 援  

 
  有 建 議 指 個 別 院 校 可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 並 由 專 業 人 士 及 專 家 、 學 生 、

教 職 員 、 輔 導 員 和 考 試 組 職 員 組 成 ， 共 同 討 論 及 照 顧 有 不 同 類 別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需 求 。  

 
  除 了 成 立 專 家 專 責 小 組 外 ， 部 分 院 校 認 為 校 內 所 有 層 面 的 職 員 ， 包

括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 教 學 人 員 和 執 行 人 員 等 ， 均 可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寶 貴 的 支 援 。  

 
  部 分 院 校 表 示 ， 並 非 所 有 院 校 都 有 專 責 的 行 政 人 員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這 項 工 作 通 常 由 學 生 輔 導 員 擔 當 。  

 
  有 意 見 認 為 ， 負 責 處 理 或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人 員 ， 均 須

接 受 專 門 培 訓 。 專 門 培 訓 對 教 學 人 員 來 說 尤 其 重 要 ， 因 為 他 們 是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的 前 線 人 員 。 不 同 類 別 的 人 員 需 要 不 同 的 培 訓 ， 舉

例 來 說 ， 教 學 人 員 (例 如 教 授 )所 需 的 培 訓 ， 與 一 般 或 行 政 人 員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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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分 院 校 提 及 ， 教 學 人 員 通 常 缺 乏 相 關 的 專 業 知 識 ， 以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 他 們 偶 爾 更 因 為 須 在 維 持 學 術 水

平 與 加 強 支 援 學 生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而 面 對 兩 難 的 情 況 。  

 
  有 意 見 指 在 現 行 的 教 學 人 員 表 現 評 核 機 制 下 ， 普 遍 沒 有 考 慮 有 關 人

員 曾 接 受 有 關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培 訓 ， 因 此 教 學 人 員 缺

乏 誘 因 參 加 這 類 培 訓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部 分 院 校 建 議，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特 別 是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應 獲 豁 免 有 關 語 文 課 程 的 強 制 規 定。另 一 個 方 法 是 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在 這 些 課 程 的 表 現 與 其 整 體 學 業 表 現 脫 鈎 。 在 若 干 海 外

國 家 ， 自 閉 症 學 生 可 獲 豁 免 修 讀 必 修 的 語 文 課 程 。  

 
  數 名 代 表 表 示 ， 職 員 缺 乏 相 關 的 知 識 和 專 長 去 決 定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實 施 細 則 ， 例 如 應 把 考 試 時 間 延 長 多 久 、 有 關 安 排 會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對 普 通 學 生 造 成 不 公 等 。 部 分 院 校 會 參 考 學 生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或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時 的 安 排 。  

 
 
 
教 育 局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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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四四四四  

 

為為為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的的的 專 上 學 生 的 支 援 措 施專 上 學 生 的 支 援 措 施專 上 學 生 的 支 援 措 施專 上 學 生 的 支 援 措 施  

 

 

以下圖表是根據向公帑資助專上院校 1進行的調查所得的結果編製。  

 

A. 整 體 策 略 及 支 援整 體 策 略 及 支 援整 體 策 略 及 支 援整 體 策 略 及 支 援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制定的整體策略及提供的一

般性支援措施  

 

a:  在入學時指派一名一站式統籌員  

b:  提供合適的介紹  

c:  於師生間提倡關愛共融的文化  

d:  其他  

 

 

 

  

                                                      
1
  包括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及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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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聽 力 障 礙 學 生聽 力 障 礙 學 生聽 力 障 礙 學 生聽 力 障 礙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聽力障礙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助聽器  

b:  無線調頻系統 (即 FM 機 ) 

c:   人工耳蝸外置語言處理器  

d: 筆抄員  

e:   陪讀員  

f:   協助建立社交網絡  

g:   專業手語翻譯  

h:  教學調適及 /或特別考試安排  

i :   豁免參加國際考試 (部分 ) 

j: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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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視 覺 障 礙 學 生視 覺 障 礙 學 生視 覺 障 礙 學 生視 覺 障 礙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視覺障礙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專責人員統籌支援  

b:  提供合適的輔助器材  

c:   提供合適的輔助設施  

d:  提供適合視覺障礙學生的教材  

e:   提供適合視覺障礙學生的電子參考資料  

f:   點字及凸圖轉譯服務  

g:   定向行走的支援及訓練  

h:  安排專責人員於課堂內提供協助  

i :   教學調適及 /或特別考試安排  

j :   作業及功課上的調適  

k:  定期與視覺障礙學生檢討支援措施  

l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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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肢 體 傷 殘 學 生肢 體 傷 殘 學 生肢 體 傷 殘 學 生肢 體 傷 殘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肢體傷殘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復康治療服務  

b:  教學調適及 /或特別考試安排  

c:   合適的輔助器材  

d:  往返校園的交通安排  

e:   校園內的交通安排  

f:   適合輪椅人士使用的桌子  

g:   宿舍設備  

h:  個人休息間  

i :   陪讀員  

j :   無障礙通道及設施  

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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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智 障 學 生智 障 學 生智 障 學 生智 障 學 生  

院校並無提供專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支援措施。  

 

F. 自 閉 症 學 生自 閉 症 學 生自 閉 症 學 生自 閉 症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自閉症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課程調適  

b:  特別考試安排  

c:   輔導學習及 /或考試技巧  

d:  協助建立社交網絡 /朋輩支援  

e:   協助提升社交適應 /溝通 /情

緒調控等能力  

f:   協助生涯規劃  

g:   延長修讀年期  

h: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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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注 意 力注 意 力注 意 力注 意 力 不 足不 足不 足不 足 /過 度 活 躍 症 學 生過 度 活 躍 症 學 生過 度 活 躍 症 學 生過 度 活 躍 症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調適教學策略  

b:  協助建立社交和情緒支援網絡  

c:   特別考試安排  

d:  提供心理輔導服務  

e:   提供學習輔導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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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H. . . .   言 語 障 礙 學 生言 語 障 礙 學 生言 語 障 礙 學 生言 語 障 礙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言語障礙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陪讀員  

b:  協助建立社交網絡  

c:   言語治療服務  

d:  延長修讀年期  

e:   教學調適及 /或特別考試安排  

f:   豁免參加國際考試 (部分 ) 

g: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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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 . . .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院校現時及計劃為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a:   教學調適  

b:  特別考試安排  

c:   輔導學習及 /或考試技巧  

d:  協助生涯規劃  

e:   協助建立社交網絡  

f:   延長修讀年期  

g: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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